
 
 

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額外費用附加條款 
 

97.12.05（97）華企字第 371 號函備查 
 

保險標的物因承保事故發生導致毀損，其因而產生下列費用，由本公司負責賠償： 

一、以快遞或特別方法運送毀損保險標的物之零件或零組件，所必須支付之合理運送費用。 

 

二、為修護保險標的物所必須支付之合理加班費用（包括星期例假日及國定假日） 

 

本保險單依本批單所負之賠償責任以不超過新台幣    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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